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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111學年度第 2學期 

   防疫會議暨 06月導師會報記錄 
                                                開會日期：112 年 06 月 02 日  
                                                開會地點：第一會議室 
壹、主席致詞:略 
貳、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學務處 

(一)綜合報告: 

1.會計室填報 111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日間部學生繳納費用總額。其中屬於導師協助 

  班級費的部分，日前委託建達老師建立表單公布在導師群組且已完成填報，謝謝導 

  師同仁的協助。 

2.學務處實施規範學生校內穿著便服措施約 3週左右，檢視校內學生穿著便服情形已 

  大幅改善，學務處在此請託各位同仁繼續協助。 

3.5/25(四)「觀光科教育旅行+高三外埠教學參觀」招標評選順利決標。感謝總務處 

  的協助，學務處也會盡力完成此項任務。 

4.營養午餐目前累積為數不少的呆帳。同學若選擇全繳因為併在學雜費一起收所以沒 

  有問題，而月繳為數不少的同學無法按時繳納造成呆帳。 

﹡111-1全校每月月繳人數 155人，統計至 111-1學期末總計午餐費未繳 44人，共 99216元； 

﹡111-2全校每月月繳人數 140人統計至 112.5.30總計 1.2年級午餐費未繳 36人,68476元。 

適逢期末要發放各班午餐意願調查表，學務處建議如果同學勾選月繳要另外到學務處索取 

申請表，經導師及家長簽章後，學務處再予以登錄。 

5.6/5(一)召開營養午餐供應委員會。 

6.6/13(二)召開 111 學年度導師遴選委員會。 

7.6/14(三)召開性別平等委員會。 

8.6/15(四)德行審查委員會、第二次獎懲委員會。 

9.6月 7 日(三)下午 2:20-3:20安排本校的教職員工胸部 X光檢查，請有報名的同仁屆時到 

  場(本校警衛室旁環校道路)，胸部 X 光檢查得標廠商為佳和醫事放射所。  

(二)訓育組 

1.本校高三畢業紀念冊已順利發放，預計畢業典禮後開檢討會。 

2.本屆畢業典禮於 6 月 01日舉辦，並順利完成，感謝各位行政同仁與導師大力的協助與 

幫忙。 

3.本校舉辦學聯會會長全校普選，將於 6/16下午 13:30-16:00 投票，投票程如下 

編號 時間 工作內容 編號 時間 工作內容 

1 12:20 場地布置開始 2 12:40 至選務中心領取物品 

3 13:00 選務中心布置完成 4 13:15 第一班預備就位 

5 13:20 第一班開始投票 6 13:30 第二班開始投票 

7 13:40 第三班開始投票 8 13:50 第四班開始投票 

9 14:00 第五班開始投票 10 14:10 第六班開始投票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防疫會議暨 06 月導師會報   P2 

11 14:20 第七班開始投票 12 14:30 第八班開始投票 

13 14:40 第九班開始投票 14 14:50 第十班開始投票 

15 15:00 第十一班開始投票 16 15:10 第十二班開始投票 

17 15:20 第十三班開始投票 18 15:25 第十四班開始投票 

19 15:30 
投票結束 

投票所復場 
20 15:40 

投票所復場完成 

工作人員投票 

21 15:50 完成所有投票作業 22 16:00 
打掃時間 

第八節上課 

23 16:20 開始開票 24 16:40 
開票完成 

統計結果並公布 

25 16:45 選務中心復場 26 17:00 
選務中心復場完成 

投票結束 
 
(三)衛生組 

   1.自 6/1畢業典禮起至期末前因高三同學離校，校內環境整潔仍需維持，目前暫請高一、二 

     對應班級於 6/1(四)至 6/30(五)協助高三部分區域打掃。 

     對應如下:高三公區(1)及綠化區由高一負責；高三公區(2)及專業教室由高二負責。 

     例如:國一和負責國三和公區(1)及綠化區; 國二和負責國三和公區(2)及專業教室, 

     請老師在負責區域各委派 2~3 位同學協助打掃，感謝各班的協助。掃具不足可至學務處補   

     領。請對應班級於高三離校前務必了解負責區域打掃重點。 

二、教務處 

  (一)本校於 5 月 4-6日參加 112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題實作暨創意競賽決賽，榮獲佳績， 

      感謝觀光科陳佳妏主任、許如玲老師辛苦指導，以及觀光科全科教師與校內外許多老師跨 

      域協同。 

     1.餐旅群專題組全國第一名：「微笑鐵道時光機，串聯城鄉續契機—越在地越國際．解憂之 

       旅好愜意」；觀三和黃熙恩、郭昱岑、詹喭紫 

     2.餐旅群專題組全國佳作：「解謎史「實」，洞鑿古「境」-勇闖史博館高雄歷史保衛戰」； 

       觀三和朱淯禎、余芷瑩、洪子媗 

  (二)112學年度第 2學期校內轉科簡章已公告於學校首頁，受理報名時間為 112.5.31（三）起 

      至 112.6.7（三）下午 4 時截止(週六、日除外)。 

  (三)轉科學生加退選 112學年度轉科後多元選修作業期程：6/13-6/15。 

  (四)111學年度第四階段(一下/二下)重補修線上選課申請 112/07/10(一)~112/7/14(五)。 

      第四階段(一下/二下)重補修繳費期程：112/7/24(一)~112/7/28(五) 每日 AM 8:00 ~  

      12:00前至教務處班級櫃(升級後的年段)領取繳費單後，至總務處出納組繳費。 

  (五)2023高雄教育節系列活動「第四屆─青春來說課」訂於 112年 6 月 10日(星期六)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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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在三民家商舉行，預計徵求 20位同學擔任當天活動學生志工，每位同學可獲頒教 

      育局參與證明及登錄志工服務時數 8小時。 
 
三、輔導處 
 
    (一)高一、高二本學期改過銷過服勤結束日期為 112.6.16(週五)，請各班導師提醒學生於 

        時限內盡早將銷過單送交輔導處。  

      另提醒: 

     1.自本學期開始，改過銷過均恢復為僅能申請當學期及前一學期所記之處分(本學期可申 

        請銷過的懲處為懲處登錄日期 111.8.1後的喔!)。 

     2.同學修業期間可銷過上限為 27 支警告(即三大過)，請提醒同學銷過前務必確認清楚自  

       己已銷過數量。 

    (二)南亞技術學院與國防部合作辦理[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提供學生另一種升學管道， 

       預計 6 月底會到校針對高二導師及科主任辦理一場講座。 

 
四、圖書館 
    (一)讀書心得及小論文獲獎同學獎狀請導師協助頒發，特優同學訂於下週(6/7)朝會頒獎。 

    (二)6/9(五)於 1205電腦教室辦理【ChatGPT萬用大補帖】，歡迎各位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五、教官室 

 (一) 111學年度第 2學期 6 月份「特定人員」審查作業，請導師針對班上學生本月之行為表現 

      新增或刪減至特定人員名冊。導師們可善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生活狀況風險觀察 

      表」，用以觀察班上學生是否需要增減特定人員及提供審查建議。(如需增刪特定人員表單 

      及風險觀察表，請洽教官室承辦白校安) 

 (二)教育部「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修正案，自即日生效，已將檢送發 

     布令影本（含行政規則）及修正後附件資料要點傳校網及寄發電郵，傳達師長及同仁周知。 

 (三)112 年「防毒守門員」校園反毒入班宣導（學生場），本校已完成 100%入班宣導目標，感謝 

    老師及班級之撥冗配合。 

 (四)本校賃居生 21 位，賃居訪視業務完竣，以於限期前將 21位學生校外賃居安全關懷訪視表 

    及學生校外賃居自主安全檢核表資料上傳國教署報備。 

 (五)為維護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校外賃居安全，提供安心安全之租屋處所，本校已遵照教育部「雲 

    端租屋生活網」，建立本校專屬頁面，網頁連結置於校網首頁/校內宣傳/租賃生資訊項下， 

    特此周知師生多加利用。 

 (六)為建立駕駛人停讓行人觀念，降低交通事故死傷人數，交通部今年積極推動「停讓文化」。 

    請各處室協助「車輛停讓及行人安全」，透過官網、社群媒體(FB、LINE、IG)、宣導課程、 

    平面媒體、活動等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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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長室秘書 

    (一)家長會於 6/29(三)辦理感恩餐會，請各位同仁記得填寫線上表單報名。 

    (二)建議高二導師在遷入高三教室前，若有經過巡視教室內是否有垃圾或被破壞之情形。 

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訂本校學生獎懲規定，請審議。(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一：依據 5月份導師會議中教師會建議，由學務處提案後本次會議議決。 

  說明二:建議增修內文如下： 

  第 10 條 有下列事項之一者記警告：  

  13.校園內販售私人物品涉及營利及公益行為經舉發，情節輕微者。  

  1314.有侵占或詐欺行為，或毀損他人財物，情節輕微者。 

  … 

  第 11 條 有下列事項之一者記小過： 

  11.校園內販售私人物品涉及營利及公益行為經舉發，情節尚非重大者。 

  1112.有侵占或詐欺行為，或毀損他人財物，情節尚非重大者。 

  … 

  第 12 條 有下列事項之一者記大過： 

  4.校園內販售私人物品涉及營利及公益行為經舉發，情節嚴重者。 

  45.有侵占或詐欺行為，或毀損他人財物，情節嚴重者。 

  …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增訂本校學生獎懲規定，請審議。(提案單位：校長室秘書) 

  說明一：建議增訂內文如下： 

  第 11 條 有下列事項之一者記小過： 

  22.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且情節輕微者。其情節介於重大與輕微之間者，依本條加重處分之。(畫線文字為本 

  次建議增訂部份)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餐二和顏鳳珍老師:在此感謝學校行政(學務處、輔導處、教官室)在處理班上高風險學生問題 

                    時給予的支持與協助，尤其是文卿主任及顏妤安老師暖心鼓勵。 

 
伍、校長指導:在此也提醒各位導師，由於早自修制度改變，學生上學遲到情況嚴重，務必請 

             班級負責幹部落實點名，確實掌握學生行蹤，以免衍生風險， 

 
陸、散會 


